內地和香港法律專業如何在中國入世後互補共榮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  梁家傑資深大律師


國家已完成入世的所有法律程序，很快就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內地和香港的法律專業就如何迎向這新形勢和怎樣把握這空前的契機，早就作過多方面的探討和交流。筆者在代表香港大律師公會參與這些討論中，不斷思考兩地同行可以如何互補不足，衷誠合作，為香港和中國的法律專業走向國際而努力。藉此會議機會，把所思所想，跟大家分享。亦望能拋磚引玉，得領教各位的真知灼見。

大律師公會簡介


首先，讓我借這一個「重慶香港周」難得的機會，給大家先介紹一下香港大律師這一個專業。香港現有大律師約780名，其中百分之八十多是華人。

在香港，大律師是專門搞訴訟的「特約專家」。我們都是通過事務律師轉介為當事人提供較深入和專門的法律意見，並於有需要時代表當事人出庭，據理力爭，務必能給予他們法律容許下最大的保障。由於我們都是獨自經營者，沒有跟個別財團、經濟法人或政府有著長期和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在處理案件時，都能夠較獨立地就案情和法理作較中肯的分析和評估。

香港還有一個傳統，就是絕大部份大法官都是從資深大律師中聘任。所以大律師跟法院便有著一脈相乘的關係。訴訟的順利開展及完成，也有賴法官對大律師的信任。


除了長期深入鑽研和浸淫法理、能不偏不倚去分析問題及跟法官的密切互信關係外，也值一提的是我們專業操守裏的「出租車原則」。這就是說只要案件在他能力範圍內，而聘金合理的話，大律師必須接辦找上門的案件，而不能以案件敏感為理由拒絕接辦。在訴訟工作上，大律師不免要代表一些政府或大財團站於對立面上的當事人。這守則不但給予大律師最佳保障，也保証在行政訴訟或跟大財團打官司的當事人不會找不到大律師代表他們。

內地人士對於大律師作為一群獨自經營者，並以轉介模式被聘用的「特約訴訟專家」這概念可能比較陌生。這不足為奇。因為在香港以外很多地方都沒有這規定。有見及此，大律師公會的專業守則中就有一個附件14，規定只要不涉及在香港進行法庭訴訟的案件，香港以外地區的當事人可直接諮詢香港大律師的意見而無需要事務律師轉介。這個附件適用於香港大律師於國內執業情況。
「立足香港、開拓內地、放眼國際」


就中國入世後，內地和香港法律專業如何互補共榮，筆者首先提出「立足香港、開拓內地、放眼國際」作為與香港同業共勉的發展大勢和努力目標。


國家入世後，對高素質法律服務必有迫切的需求。國際商業舞台上較重要之成員都是實行普通法的國家，而英語均為這些國家的母語。有見及此，要能有效地處理涉外商業活動所衍生的法律文件和問題，律師必能通曉中英文、了解普通法國家制度、明白生意人處理商業糾紛時的思維邏輯和手法、具國際視野和熟悉國際商貿運作。雖說國內的法制和律師培訓在過去二十年已有了長足發展，但目前在國內十二萬的執業律師中，能符合上述條件，可以獨當一面，為中外合作項目提供法律服務者，只有五千人左右。遠跟不上入世後，國內外人士對法律服務的多方要求。 


無論是以「特約專家」模式在香港獨立執業的大律師或以獨資或合伙模式經營的事務律師，由於都接受普通法訓練，加上經年受中西文化薰陶，亦有處理國際商業和金融貿易合約的經驗，應可予國內同行一定的支援。


憑香港同業這方面的優勢，只要能配合國內同行的市場脈絡，不難預見香港同業與國內同行能合作建立具企業規模和專業水平的國際大行。於跨國的法律服務市場，與西方先進國家的同級律師行爭一日之長短。

立足香港

要配合上述的發展大勢，香港同業已積極裝備自己。


香港的大律師和事務律師均以把香港的法律學好為每人的任務。我們明白若自己也未能充分掌握香港一制中的法律原則、制度和法理邏輯，實在談不上與國內同行切磋交流與相互砥礪。


除了學好香港一制的基本功外，香港同業多已把握機會，盡量多了解內地的法律制度、律師培訓、法律教育、法官培訓等在近二十的發展。有機會的話，更已選讀有關內地法律課程，以增加與國內同行的共通語言。


與此同時，香港同業也注重兩文三語的訓練，尤其學好普通話，為能夠於新客觀形勢中發揮最大作用作好促進溝通的準備。


此外，香港同業亦明白應把握機會拓展及擴闊其國際視野。爭取到外國留學及工作、多瀏覽國際書刊、多參與區域性和國際性的法律團體或非政府組織的工作，對這方面都會有莫大的裨益。


香港同業亦積極盡快擺脫純以個人為對象的服務設計，進一步發展以企業和國際投資者作為服務對象所需要的專業知識和技術。據筆者所聞所見，大多數香港同業均積極進修，希望盡快滿足國家入世後對於專門法律範疇的迫切需要。反傾銷法、電子商貿、國際公法、環保法規、融資及金融市場管理法規等都是大多數香港同業努力建立專長的目標。於這方面，特區政府應已準備撥款幫助培訓這些香港較缺乏的人才。有了資助，兩個法律專業團體便可以邀請外國知名的學者及於該等特定範疇有認識的法律專家到香港開設有關課程，讓香港同業比較容易有進修及接受在職培訓的機會。

在未討論開拓內地前，筆者希望一提的是香港政府與法律同業均積極研究以香港為基地，爭取國家入世後在本地提供有關的法律服務。較容易想像的例子，包括推廣香港成為根據中外簽訂合同所產生糾紛的仲裁地。香港政府在這一方面，亦應多加把勁，協助推行。

開拓內地

任何合作關係必建基於互信。要建立互信，雙方都必須付出。


內地同行通曉中國法律；掌握內地市場規律和遊戲規則；了解資金流向；明白公、私營機構及個別客戶的需要，也座擁當地的人脈網絡與物流資訊。要開拓內地法律服務市場，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國家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中國的大門將向全世界打開。以後形勢的發展，再不會只是國內單位相互的經濟活動。中外合資企業與中外合作發展的勢頭將出現在財經、金融、工商業、高科技及專業服務等方方面面。要能配合日見頻繁的涉外商貿活動所帶來對高素質法律服務的殷切需求，國內同行只靠以上條件將不能湊效。


目前國際商業社會奉行的營商和貿易機制及遊戲規則都是由來已久，且為國際認同。參與國際商業活動的投資者或提供專業或其他服務的人士，其思維方式和安排人手及物流各方面的考慮都以該等機制與規則作依歸。當然，在參與這個遊戲以後，中國必然可以漸漸於這些機制和規則中加入一些有中國特色的元素。但總的來說，現存的一套機制和規則將仍作主導。理由很簡單，在這種機制和規則之中，不同的國家有了共同的語言，國際商業活動亦因有先例可援而減少爭端，並增加營商環境的可預見性。


隨著國家入世，國內同行有熱切的需要去多了解、認識和掌握普通法的基本法律原則與及其應用於商業活動時建立的遊戲規則。由於香港同業是受普通法訓練的，而且經年累月地在香港都有機會處理大量涉及外國投資者的合同與及商業安排，這些經驗對於國內同行是寶貴的。再者，就活躍於國際商業舞台上的國家如何處理商業關係、融資安排和糾紛處理各方面的價值取向及一貫做法，香港同業也必比國內同行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較清楚的認識。


百多年來，香港都是一個自由港。不論在經濟、金融或貿易各方面，都習慣了那一套國際商業社會所認同的機制、價值和遊戲規則。在法律服務業的範疇，香港同業長期需要處理國際貿易有關的合同和糾紛，對於這機制中的思維、邏輯、顧忌和可能出現的問題都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也有較豐富處理有關問題的經驗。這些經驗和了解，對於國內同行能迅速和有效地為中外合資安排內的中方投資者提供全面和透徹的法律服務將是很寶貴的經驗。


此外，國內的法律專業正從由政府管理過渡到行業自主自律的機制。要令國內或外國投資者對內地的司法或仲裁制度有信心，一個獨立於行政機關的法律專業是必須的。只有這樣，投資者才可以肯定以訴訟或仲裁解決糾紛時，可以找得一些獨立於政府以外的律師替他打官司或進行仲裁。這種獨立性是令投資者相信他們將獲得無懼、無畏、無私的法律代表之不二法門。在這方面，香港的法律專業有很健全的自律機制，無論是大律師或事務律師都是完全進行自律管理的。這一方面的經驗，也可為國內同行提供可參考的經驗。筆者最近與上海及北京市的律師協會就這方面作過較深入的交流，談得不錯，是個好開始。


基於以上種種，有人把香港比喻為中國走向世界的一顆衛星。亦有人把香港比擬為一個具變壓功能的電插頭，把中國製造的電器與國際通用的電源接上來。


我比較喜歡把香港比擬為具變壓功能的電插頭的講法。現在就讓我提一些這個電插頭可以如何運作的具體細節：

(一)
兩地政府和專業團體應盡快促成國內同行與香港同業於同一屋簷下同時提供兩地法律服務的機制。早前，中央司法部提及給予香港大律師或事務律師「香港法律師」專業名銜，容許其受僱於國內律師事務所當然是方法之一。不過，由於不是太多大律師和事務律師願意全身脫離香港法律服務市場投身內地，這個方法是有其一定局限性。我倡議中央司法部可認真考慮容許香港的大律師和事務律師與國內同行以香港大律師事務所一般的組織模式進行合作，促進互動和交流。香港的大律師都是獨立個體形式受聘的特約專家，我們都是獨立營運而自負盈虧的。大律師公會的專業守則禁止會員建立合夥關係，亦不能與他人攤分利潤。但是，絕大部分在香港執業的大律師都是三五成群，甚至三五十人一起租用寫字樓與聘用員工以處理日常文書工作。寫字樓的租金、員工的工資及一些如電費、水費等營運上的經常費用都是根據比例攤分的；但絕對不包括利潤在內。這種合作形式若能盡促在國內出現，不但對於內地有經營涉外貿易的客戶有莫大的方便；對於促成兩地法律專業人士的交流，以求促成具企業組織、高專業水平的國際大律師行必是一服極強的催化劑。 

(二)
簡單來說，由於大律師都是「個體戶」經營的特約專家，我們的成本較事務律師低，靈活性也較強。我相信上述「一所兩法」的安排，若要包括大律師在內，將不會有很大的技術上困難。


(三)
為了把香港作為這個變壓插頭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國內與香港的大學可以互派法律學生作交換學習。這方法能有效地擴闊法律本科生的視野，對於促成中港法律界合作將有莫大裨益。這種交換最好是較長期的安排，若只是一兩個月或三數星期，其效果將不會十分顯著。

(四)
內地的高檢、高院和各地的律師協會亦可以跟香港的司法機構、律政司、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互派人員進行互訪、學習、研討、交流，進一步了解對方如何處理日常法律事務、管理事務所的運作、訴訟程序和行業自律機制，並幫助彼此解決實務上遇到的困難。這些交流活動目前已有不少，但若能建立一個常設機制的話，將是一大進步。

(五)
香港同業應可多抽時間回國內大學講課及組織研討會與內地同行作實務交流。為了能得到最多的香港同業參與，可以考慮於晚上或週末在較近香港的地點舉行。深圳或廣州等將是舉辦這些活動的適當地點。

(六)
國內機構可考慮聘請香港大律師或事務律師作顧問。這個勢頭在財經金融界經已出現；沒道理在法律界不能發生。

(七)
國內律師協會或其他提供法律服務的組織可與香港的同業合辦刊物，廣開言路，以便交流，以增溝通。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設立網上聊天室讓兩地同行互通訊息，也是值得認真考慮的。

(八)
國內應盡快恢復容許香港大律師和事務律師參加全國律師考試的安排。更多同時具兩地法律資格的律師必有助兩地法律專業進一步溝通和共同發展。


隨著更多這類的學術和業務交流活動，香港同業和國內同行之間的互信將逐步建立，在這基礎上，不難建立長遠的合作夥伴關係，為建立國內與香港合作的企業化和專業化的國際大行邁出第一步。


在這一方面，筆者認為香港同業切忌唯利是圖，以短淺狹窄的目光去求小利。在一定程度上，這個磨合的過程必以使命感和長遠目光作支持。對於大部份香港同業而言，國內市場能提供具吸引力的賺錢機會目前實在不多。筆者在近年有較多機會到國內重點大學法律系與師生交流，也認識多了一些國內同行。在跟他們的交流活動當中，得悉其中不少具高智慧、有抱負、有理想的法律工作者。他們正為神州大地建立一套完備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精神，默默耕耘。與這些同行交流所產生的滿足感，不是也不應用金錢來估量。由於國家要晉身國際經貿舞台的需要，國內法律工作者的地位和影響力正在不斷提升。這極可能是為國家建立一套千秋萬世、惠及兒孫的健全法制之千載難逢的契機。筆者指出這一點，希望能為內地與香港法律工作者的交流，提出一個賺錢以外的角度。

放眼國際

筆者一直認為國家入世並不只代表內地向國外的商業機構開放國內市場。世界貿易組織的運作應該是雙向的。亦即是說，中國亦應把握入世的機會晉身國際商業經貿的舞台。在法律服務這一方面亦不例外。


今天香港是中國唯一的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在可見的將來亦不會改變。香港同業在處理國際金融貿易和了解外國制度和公司及個人運作方面所擁的優勢和經驗，將是為國內和香港向國際輸出高素質法律服務的重要連接點和媒介。
若兩地法律專業能同心協力，經過以上所提的努力和一段磨合時期，筆者深信距離我們能目睹以國內同行和香港同業為主導的國際大律師行聳立於紐約、倫敦、巴黎、東京和悉尼等國際大都會的日子不會遙遠。


為了這次活動，大律師公會特預備了一個小型的展覽，向與會各位更詳細介紹我們這「特約專家」的專業。希望大家能抽出時間參觀，並於日後多聯絡我們。最後，衷心祝願大會圓滿成功，並祝大家身心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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